
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单位名称 会同县司法局

部门（单位）职责 担负着全县的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法律服务、行政复议与应诉、规范性文件管理、行政执法监督等司法行政业务工作。

年度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全会精神，根据全国、全省、全市、全县政法工作会议、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布署安排，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切实履

行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以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目标，找准突破口，建设新平

台，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预算情况

部门预算总额（万元） 459.98 

（1）基本支出 397.98 

（2）项目支出 62.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扣分标准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10分）
预算执行率 ＝ 100 %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

年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10分）
人均运转经费支出 ≤ 1.53 万元

2024年单位运转经费支出97.85万元，年末实

有人数64人，人均运转经费支出成本1.53万

元。

本年度人均运转经费支出成本≤上一年度人均运转

经费支出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社会成本指标

（5分）
社会成本节约率 ≥ 0 %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社会成本节约率为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生态环境成本

指标（5分）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 ≥ 0 %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为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

划值*指标分值计分。（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走访社区矫正对象 ≥ 710 次 考核走访社区矫正对象数量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 180 件 考核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

走访安置帮教对象 ≥ 1850 次 考核走访安置帮教对象次数。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

调解人民调解案件 ≥ 1500 件 考核完成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调解案件数。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扣分标准 备注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 12 场次 考核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场次。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

质量指标

（10分）

资金使用合规率 = 100 % 考核部门资金使用规范合规情况。
完成100%得4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乡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率 = 100 % 考核乡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情况。
完成100%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法律援助重点领域覆盖率 = 100 % 考核法律援助重点领域覆盖情况。
完成100%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时效指标

（10分）
工作完成时间 定性

2025年12

月31日前
无 考核整体工作完成时间。

按计划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每推迟10

天扣1分，扣完为止。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8分）
促进经济发展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我县经济发展。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社会效益指标

（8分）

提高群众法治文化素质，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生态效益指标

（7分）
优化法治环境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优化法治环境，促进生态经济和谐发展。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否则不得分。

（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可持续影响

指标（7分）

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建设法治

社会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考核部门履职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

可持续影响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效果

不明显不得分。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10分）

民调公众满意度及调查问卷满

意度
≥ 95 %

考核民调公众满意度测评及调查问卷满意度

。

满意度95%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

分值计分。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单位）  
名称 (盖章）

会同县司法局

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

完成自收自支人员相关经费支出。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10分）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10分）

经常性补助成本 12.00 

社会成本指标
（5分）

社会成本节约率 0

生态环境成本
指标（5分）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 0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自收自支工作人员数量 1

接待群众法律咨询次数 12

质量指标
（10分）

普法宣传覆盖率 95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时效指标
（10分）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

日前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8分）

减轻财政负担 效果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8分）

提高群众法律维权意识，保
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效果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7分）

生态效益情况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
指标（7分）

持续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效果明显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10分）

自收自支人员
满意度

95

42155
42155:
填写本项目预算金额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经常性补助

完成自收自支人员相关经费支出。

绩效指标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

考核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
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社会成本节约率为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为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考核完成自收自支工作人员数量。
按计划完成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反映司法部门接待群众法律咨询次数。
达到计划值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反映普法宣传覆盖情况。
覆盖率达95%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考核资金使用合规情况。
合规率10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考核项目时效性。
项目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每推迟10天扣1
分，扣完为止。

考核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项目实施提高群众法律维权意识，保障公民的
合法权益。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考核项目实施对生态效益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否则不得分。（如
不适用，直接计分）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否则不得分。（如
不适用，直接计分）

考核自收自支人员满意度。
满意度95%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预算金额（万元） 12.00 

完成自收自支人员相关经费支出。

绩效指标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 =

万元 ≤

% ≥

% ≥

个 ≥

次 ≥

% ≥

% =

无 定性

无 定性

无 定性

无 定性

无 定性

%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单位）  

名称 (盖章）
会同县司法局 项目名称   办案经费 预算金额（万元） 50.00 

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

    预计收到上级办案经费50万元.为履行特定职责，办理案件和开展业务工作支出的经费。具体包括：（一）全面依法治县工作经费；（二）社区矫正经费；（三）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经费；（四）行政执

法协调监督经费；（五）普法依法治理经费；（六）调解经费；（七）司法所经费；（八）安置帮教经费；（九）人民陪审员经费；（十）人民监督员经费；（十一）法律援助经费；（十二）律师管理经

费；（十三）其他司法支出。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10分）
预算执行率 100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
% =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10分）
办案经费 50.00 考核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

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万元 ≤

社会成本指标

（5分）
社会成本节约率 0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社会成本节约率为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生态环境成本

指标（5分）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 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为0，得5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调解人数 1000 反映司法部门调解人数。

按计划完成计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人 ≥

质量指标

（10分）
案件办结率 95 反映司法部门案件办理完结情况。

案件办结率达到计划标准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
% ≥

时效指标

（10分）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

日前
考核项目时效性。

项目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每推迟10天扣1

分，扣完为止。
无 定性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8分）
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社会效益指标

（8分）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生态效益指标

（7分）
促进生态发展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否则不得分。（如

不适用，直接计分）
无 定性

可持续影响

指标（7分）
维护社会稳定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

可持续影响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效果不

明显不得分。
无 定性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10分）

群众满意度 95 考核群众满意情况。
满意度95%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 ≥

42155
42155:
填写本项目预算金额


